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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氣候變遷氣象觀測

氣象觀測根據觀測範圍、項目、目的及方

法的不同，大致可以分為三種類型：地面氣象

觀測、高空氣象觀測和特種氣象觀測。

地面氣象觀測由觀測人員透過目視或利

用安置在地球表面的氣象儀器，來測量接近地

面的大氣層各種氣象要素。在海上船舶進行的

氣象觀測也屬於地面氣象觀測，因為它觀測的

氣象要素與陸地上的觀測相似，只是增加了一

些與海洋相關的觀測項目。

高空氣象觀測主要是通過自由飄浮的氣

球攜帶氣象儀器，來測量高空各個高度的氣象

要素，如氣壓、溫度、濕度和風速等，通常觀

測的高度範圍在 40,000公尺以下。有時也僅

通過自由飄浮的氣球，依其飄浮軌跡來測定高

空各高度的風向和風速。

特種氣象觀測是使用特殊設備或儀器進行

的，為特定目的而設的氣象觀測，如閃電觀測、

氣象雷達觀測和氣象衛星資料接收與處理等。

一、氣象觀測之推動及管理機制

依據「氣象法」規定，我國氣象觀測的主

管機關是交通部，相關業務由其轄下的中央氣

象署執行。氣象署負責全國氣象業務的規劃、

建設、管理及研究發展，所執行的氣象觀測業

務包括地面氣象觀測、高空氣象觀測、氣象衛

星觀測和氣象雷達觀測。此外，氣象署還進行

海象觀測，涵蓋潮汐、波浪、海溫等項目，並

對臭氧、紫外線指數等大氣特性進行物理及化

學觀測。

二、臺灣氣象觀測之監測系統

（一） 地面與高空觀測
目前我國設有 25個綜觀氣象站、2個高

資料來源：交通部中央氣象署提供。

圖 6.2- 1 交通部中央氣象署測站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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